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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2年12月19日下午3点； 

会议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106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出席人： 

1、2012年12月14日下午3: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 韩月娥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二、宣布大会出席情况并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三、选举监票人； 

四、审议各项议案，股东提问与解答； 

序号 会  议  议  案 

1 《关于变更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子公司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关联交易的议

案》 

五、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宣读表决结果； 

八、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签署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等； 

十一、宣布大会结束。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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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此次股东大会的议事效率，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2006）21号]、《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现提出如下议事规则： 

一、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本次股东大会设立大会秘书处。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侵犯其他股东权益，

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会议程序。如有严重扰乱会场秩序者，或严重侵犯其他股东

权益行为者，大会主持人有权要求其退出会场，并将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

东要求发言必须事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登记后的股东发言顺序按照所持表决权

的大小依次进行。 

五、股东发言时，应当首先进行自我介绍，每一位股东发言不超过五分钟。

股东提问时，大会主持人可以指定相关人员代为回答，相关人员在回答该问题时，

也不超过五分钟。大会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与本次会议内容或跟公司无关的问

题。 

六、本次大会所有的议案均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表决应选择“同

意”、或“反对”、或“弃权”，每项表决只可填写一栏，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投

票人放弃表决权，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作为废票处理。表决请以“√”符号

填入空栏内；每张表决票务必在表决人（股东或代理人）处签名，未签名的表决

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作为废票处理。 

七、为保证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本次大会全部股东发言时间将控制在30 分

钟以内。董事会热忱欢迎公司股东以各种形式提出宝贵意见。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2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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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变更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近期，公司收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安达”）

发来的《关于变更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函》，称：为了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精

神，响应财政部、中注协做大做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号召，基于对我国注册会

计师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经友好协商，利安达北京总所、深圳分

所、珠海分所等部分团队和业务已合并至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利安达合并部分的人员及其执行的相关审计项目

一并转入中瑞岳华，利安达合并至中瑞岳华部分的相关审计项目的权益和义务

有中瑞岳华继续履行职责。 

经核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我国第一家转制的特

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被财政部、证监会授予第一批 H 股企业审计资格，

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与能力。 

鉴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及原服务于公司的审计团队合并至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财务报表的

审计质量，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改聘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构。公司2012

年审计费用仍为90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60万，内部控制审计费用30万。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2年12月19日 



 

    
 

4 

议案二： 

关于子公司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1 年 2 与 11 日，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泽生物”）与天 

津鸿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港投资”)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称

“原租赁合同”）。和泽生物承租鸿港投资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东九道 45

号段工业用房，建筑面积为 28,160 平方米，租赁期十年，第一年为免租期，双

方确认按照天津市圣维德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房屋租金的评估报告确定

第一计租年度租金标准，租赁期限每满一年，房屋租金应在上一计租年度租金

的基础上按照我国政府公布的上一年度物价上涨指数递增，租金按季度进行支

付。 

经 2012 年 2 月 17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收购了和泽生物 100%股权。 

为满足公司长期经营发展的需要、降低经营风险、减少费用，公司子公司

和泽生物与鸿港投资经过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原租赁合同，并重新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以下称“租赁合同”），承租鸿港投资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东九

道 45 号段工业用房，建筑面积为 28,160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租赁合同生效起

至 2031 年 2 月 10 日 24 时止，双方确认按照天津市圣维德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

公司对房屋租金的评估报告评定的租金标准作为 2014 年 2 月 10 日前的租金支

付标准，以后租赁期间的租金标准按照“每年递增 3%的标准”执行，租金按季

（每三个月）进行支付。 

（二）关联关系 

和泽生物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德福是鸿港投资的董事

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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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 

勇先生、韩月娥女士、曹海峰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

就本次交易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和泽生物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45 号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9年 4月 24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投资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二）鸿港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鸿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45 号、 

法定代表人：李德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 9月 8 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工业、贸易、制造业、物流

业、广告业进行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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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 日，和泽生物与鸿港投资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租赁标的 

鸿港投资将坐落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东九道 45号的工业用房（以下简称 

“该房屋”，房地产权证号：房地证津字第 110511100023号）出租给和泽生物。

该房屋建筑面积 28,610平方米，其中，办公楼计 6243 平方米，附楼 1 计 2812

平方米，附楼 2 计 2147 平方米，3 号厂房计 8032 平方米，8 号厂房计 7575 平

方米，2号厂房计 1700平方米，其他附属房屋计 101平方米。 

（二）租赁期限 

房屋租赁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31 年 2月 10 日 24时止。 

（三）租金及定价依据 

双方确认，按照双方选定的天津市圣维德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房

屋租金的评估报告评定的租金标准作为 2014年 2月 10日前的租金支付标准（本

次定价标准为原房屋租赁合同的定价标准，本次定价不改变原房屋租赁合同的

定价标准），以后租赁期间的租金标准按照“每年递增 3%的标准”执行。具体

如下： 

（1）本合同生效之日起——2014 年 2 月 10 日：办公楼、附楼 1、附楼 2

及其他附属房屋计租标准为 0.63 元/日/平方米，2、3 号厂房计租标准为 0.52

元/日/平方米，8 号厂房计租标准为 0.54 元/日/平方米。 

（2）自 2014年 2月 11日起，每满一年为一个租赁期间，各租赁期间的租

金标准应在前一租赁期间执行的计租标准基础上增加 3%。具体而言：2014年 2

月 11 日——2015 年 2 月 10 日租赁期间，房屋租金应在上述第（1）项约定计

租标准基础上增加 3%；自 2015 年 2月 11日以后各租赁期间，房屋租金应在前

一个租赁期间执行的计租标准基础上增加 3%。 

（3）如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或同地段房屋租金标准急剧下滑，双方同意协商

调整租金增减标准。 

（四）支付方式 

双方确认，租赁期内按季（每三个月）支付租金。首次租金支付自本合同

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以后应在上个租赁季度届满前 10 日内支付下一租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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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鸿港投资应在收到租金同时为和泽生物开具合法的房屋租赁发票。 

（五）违约责任 

（1）自合同生效之日起，非经和泽生物同意，如鸿港投资因非本合同约定

原因提前终止本合同的，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和泽生物，鸿港投资应按照合

同终止当期租金标准向和泽生物支付一个季度的租金作为解除合同违约金，并

就和泽生物合同期剩余年限装修改造的折旧部分进行赔偿。 

（2）自合同生效之日起，非经鸿港投资同意，如和泽生物因非本合同约定

原因提前终止合同的，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鸿港投资，和泽生物应按照合同

终止当期租金标准向鸿港投资支付一个季度的租金作为解除合同违约金，并就

鸿港投资合同期剩余年限未获得收益部分进行赔偿。 

（六）合同的效力 

（1）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并自和泽生物控股股东之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 

（2）本合同生效前，双方与该房屋租赁相关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仍依照原

房屋租赁合同执行。本合同生效后，原房屋租赁合同即终止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和泽生物长期经营发展的需要、降低经营风险、减少费

用。同时，本次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2年12月19日 

 

 

 


